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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82/01-02(01)號文件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業安全及健康《職業安全及健康《職業安全及健康 (顯示屏幕設備顯示屏幕設備顯示屏幕設備顯示屏幕設備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政府就議員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政府就議員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政府就議員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政府就議員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

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的會議上，議員請政府考慮在建議的《職業

安全及健康 (顯示屏幕設備 )規例》第 6、 8 及 9 條加入以“合理地切實可

行”作為免責辯護理由的規定，從而使規例更富彈性。一名議員更提議

全面修訂建議規例，以集中保障受僱於須連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特定

行業僱員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2. 本文件載列政府就上述事項及其他尚待解決的問題作出回應。

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

3. 建議規例第 6、 8 及 9 條分別訂明，負責人須提供資料和安全及健

康訓練，而使用者則須與負責人合作。政府草擬有關條文時，考慮到負

責人或使用者須履行的責任均相當具體清晰，他們履行有關責任時應不

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所以沒有訂明可提出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

責辯護的理由。

4. 議員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的會議上，曾深入討論應否在有關條文

中加入免責辯護。有議員指出，任何人一旦違反建議規例第 6 及 8 條，

除非以誠實和合理的事實錯誤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否則須承擔嚴格的

法律責任；而這項規定與主體條例中類似條文的規定並不一致，因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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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訂明有關人士得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政府考

慮過議員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執法上的問題後，決定提出在建議規例的

第 6 及 8 條訂明有關人士得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的理

由。政府所持的理據，是為負責人留下餘地，如果他們真的遇上無法預

知的情況，以致不能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遵守有關條文，也可提

出 免 責 辯 護 。 儘 管 加 入 了 免 責 辯 護 的 理 由 ， 負 責 人 仍 須 履 行 基 本 的 責

任，遵守該等條文的規定。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38 條，被

告人有責任證明遵守有關規定並不合理地切實可行。此外，加入以“合

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理由的規定，既不會對執法工作造成重大

影響，又無礙建議規例達至保障顯示屏幕設備使用者的職業安全和健康

的目標。

5. 政府除了提出修訂建議規例第 6 及 8 條外，還建議一併在第 9 條訂

明有關人士得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為須與負責

人合作的使用者留下餘地，如果他們遇上無法預知的情況，以致不能在

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遵守第 9 條的規定，也可提出免責辯護。使用

者也一樣有責任證明遵守有關規定並不合理地切實可行。

6. 由於我們建議修訂第 6 條，影響所及，在第 4(5)條也須訂明有關人

士得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第 4(5)條規定，負責

人須備存危險評估的紀錄，而第 6 條則規定，負責人須向使用者提供有

關危險評估的資料。這兩項條文實質上是相關的，因此，我們認為應該

在第 4(5)條訂 明有 關人 士得 以“ 合理地 切實 可行 ”作 為免 責辯 護的 理

由，以確保第 4(5)條與第 6 條的規定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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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規例的修訂本載於附件。

全面修訂建議規例全面修訂建議規例全面修訂建議規例全面修訂建議規例

8. 有議員促請政府考慮全面修訂建議規例，以特地保障受僱於須連續

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特定行業的僱員（例如打孔機操作員）的職業安全

和健康。

9. 我 們 認為 ， 政 府是 鑑 於現 時 廣 泛行 業 的僱 員 均 須使 用 顯示 屏 幕 設

備，而且情況日漸普遍，所以擬訂建議規例，旨在保障有關僱員的職業

安全和健康。建議規例的保障範圍，不僅包括須連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

的行業的僱員（例如資料輸入員或打孔機操作員），亦應包括那些以使

用顯示屏幕設備作為工作主要部分的行業的僱員。根據健康指引所下的

定義，保障範圍應按工作性質而定（例如使用者是否通常以使用顯示屏

幕設備作為日常工作的主要部分），而不單以行業本身作為準則。

10. 倘建議規例只適用於須連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行業的僱員，則大

部 分 建 議 規 例 界 定 為 經 常 使 用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的 人 士 ， 如 秘 書 或 文 書 人

員、電腦平面設計師、電訊操作員、客戶服務操作員等，均不在建議規

例的保障範圍內。如果建議規例不適用於這些使用者，將有礙達至保障

經常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人士的目的。另一方面，由於須連續使用顯示

屏幕設備的行業在香港正日漸式微，如果建議規例只適用於有關行業，

其效用實在有限。因此，我們認為不適宜按照議員提議的模式全面修訂

建議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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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以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以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以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

11. 在上次會議上，有議員提出，為建議規例第 10 條所指的嚴格法律

責任罪行，加入以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理由的規定，從而使有關條文

更富彈性，以顧及可能出現但無法預知的情況。

12. 我們已考慮這項提議，並正如上文第 4 段所述，提出就有關該規例

第 6 及 8 條的嚴格法律責任罪行，加入以“合理地切實可行”作為免責

辯護理由的規定；規例第 5 及第 7 條亦有訂明這項免責辯護規定。故

此，我們認為，修訂後的規例草稿已為上述嚴格法律責任罪行提供了足

夠的免責辯護。

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主要部分”的意思：“主要部分”的意思：“主要部分”的意思：“主要部分”的意思

13. 在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議員討論了在建議規例第 2

條所載“使用者”的定義中“主要部分”一詞的意思。在考慮議員的意

見後，當局已修訂健康指引，詳細闡釋有關定義。健康指引第一部分第

1.4 段解釋說，在工作中有大部分時間通常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僱員，

通常非常倚賴使用顯示屏幕設備工作，而且差不多每天都要長時間連續

使用顯示屏幕設備工作。這些使用者包括文書處理人員、資料輸入員及

電訊操作員等。這幾個例子並非巨細無遺，但可令人清楚了解“主要部

分”的意思。



5

第第第第 9 條條條條

14. 助理法律顧問關注到，建議規例第 9 條所提及的“任何工作制度及

工作常規”和“任何減低危險的措施”意思並不清晰。

15. 我們已修訂建議規例第 9 條的草擬本，清楚說明了“減低危險的措

施”是指完成規例第 4 條所規定的危險評估後所採取的措施。此外，第

9 條提及的任何工作制度及工作常規，意思是指由負責人遵照建議規例

而訂立的制度及常規。


















